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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0583破340号之三

申请人：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 年 12 月 23 日，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2025 年 11 月 18 日,管理人拟定了《昆

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方案的分

配原则、分配方式、参与分配的债权人、分配的顺序、比例等

进行详细规定。管理人将上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表决，并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本院认为，管理人制作的《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

定如下：

对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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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

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沈 如

审 判 员 欧 平

审 判 员 胡凡青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张思琪



3

附件: 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管理人接受法院指定后，通过调取的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工商内档

反映，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20 万人民币未登记实缴，结合

银行流水，管理人初步判断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未实缴注册资本。

管理人拟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进一步调查核实，并在取得确凿证据后，及时

向债权人书面报告。目前破产企业账户内银行存款足够支付管理人测算的诉讼费用，

但最终发生的诉讼费用需要以实际为准，若破产财产无法全额支付衍生诉讼费用，

管理人征询债权人是否愿意垫付诉讼费用，以便提起衍生诉讼。管理人通过诉讼追

回款项的，将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分配财产，清偿债务。结合本

案实际情况，具体如下：

一、分配原则

财产分配遵循公平、公开、合法的分配原则。

二、分配方式

管理人将采用货币形式一次性分配；如针对股东提起诉讼，且执行到位的，将

补充进行分配（执行到位一笔，分配一笔）。管理人提存的未分配资金（如有）以及

此后管理人追回或发现的债务人的破产财产，根据本方案规定进行补充分配。

三、参与分配的债权人

已申报债权且经管理人确认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与分配。

管理人将为债权待定的债权人及未申报债权但已起诉的债权人（如有）预留相应份

额。

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四、分配的顺序、比例

（一）破产费用的分配

《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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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费用：

（一）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结合本案，破产费用主要为破产案件申请费、破产衍生诉讼受理费、保全费、

保全保险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和管理人报酬。具体如下：

1、破产申请费和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及衍生诉讼的诉讼费用

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条、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破产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清算后

缴纳，由人民法院在破产清算后，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十四条第（六）款规定：破产案件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

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故此破产申请费应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

而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根据《破产法》第 43 条的规定，管理人列明各项破

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数额，由破产财产优先清偿。截至 2025 年 11 月 18 日发生的管

理人执行职务费用明细如下：

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支出表

费用发生日期 金额（元） 事由

2025.10 230.00 刻章费

2025.10 36.00 快递费

合计 266.00

另，本案中将可能发生包括但不限于衍生诉讼相关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

险费等，则该等费用也列入破产费用。

2、管理人报酬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

管理人报酬：

（一）不超过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在 12%以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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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在 10%以下确定；

（三）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在 8%以下确定；

（四）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在 6%以下确定：

（五）超过五千万元至一亿元的部分，在 3%以下确定；

（六）超过一亿元至五亿元的部分，在 1%以下确定；

（七）超过五亿元的部分，在 0.5%以下确定。

担保权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高级人民

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参照上述比例在 30%的浮动范围内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的管理人报酬比例限制范围，并通过当地有影响的媒体公告，同时报最高人民法院

备案。

管理人有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

的规定收取管理人报酬，即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分段收取管理人报

酬。具体由管理人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决定管理人报酬金额。

（二）破产债权的分配顺序和清偿率

管理人将以届时人民法院已裁定确认的债权为基数进行分配。之后补充申报的

债权，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补充申报且经审查确认的债权人，

可相应参加以后的分配（如有），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发生的费用。

依据《破产法》第 113 条的规定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结合本案

实际情况，如经管理人提起诉讼且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在支付破产案件申请费、管

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衍生诉讼费用和管理人报酬后剩余的款项，将按《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分配清偿：

1、职工债权以管理人已掌握的财产扣除上述费用的剩余款项进行第一次分配。

如不足以清偿全部职工债权，将按照各职工债权人的相对比例，按比例清偿。如管

理人后续追回款项则进行补充分配，每追回一笔按照同等比例分配一笔直至职工债

权获得全额清偿；

2、上述职工债权全部获得清偿后有剩余的，税款和社保债权将作为第二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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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优先清偿；

3、如上述债权均获得全额清偿的，以剩余可分配财产总额除以届时已经人民法

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总额的比例来确定清偿比例，并按照该清偿比例对各普通债

权人进行分配。

五、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本方案实施的前提是：债权人会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由管理人将该方

案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且债权人愿意垫付诉讼费并经管理人提起诉讼后有执行

回款。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1、分配采用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以书面形式提供的银行

账号，实施转账支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未受领

的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届时在管理

人要求的期限内不提供或提供错误的账户信息，导致无法收到管理人分配额的均视

为不受领，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自破产程序终

结之日起二年内，如发现应当追回的财产或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

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

4、自破产程序依照《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或者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终结

之日起二年内追回或发现有其他财产可追加分配的，将进行补充分配，但财产数量

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

以上分配方案请债权人会议予以审议并进行表决。

昆山市鸿力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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